	危險性設備入槽檢查作業檢點表

	檢查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設備編號
	

	檢   點   項    目
	檢點結果

	設備

防護
	1.應配帶安全帶、安全帽、安全眼鏡、救命器及攜帶氣體濃度測定器或氣體偵測警報儀器。
	

	
	2.事業單位已備妥梯子、三角架、救生索及呼吸防護具。
	

	危  害  隔  離
	1.攪拌器已停止運轉，控制箱已斷電並採上鎖及設置標示。
	

	
	2.設備之管線已設有防止物質流入措施，包括設置盲板，閥或旋塞加鎖或鉛封。
	

	
	3.設置有惰性氣體等配管時，確認已關閉輸送配管之閥、旋塞上鎖或設置盲板。
	

	
	4.工作台、平台開口處，確認已設有欄杆、遮蓋物或屏障等有效防護，檢查區域上方已予以排除物體飛落危害。
	

	
	5.確認設備或管線已適當冷卻。與其他使用中之設備有配管連通者，已確實隔斷或阻斷。
	

	換氣

通風
	確認受檢槽之內部已恢復至常溫、常壓、排放內容物、整理清掃內部並以清淨空氣通風適當換氣。
	

	入槽許可證
	1.許可進入之編號設備。
	

	
	2.許可進入目的。
	

	
	3.許可進入時間及期限。
	

	
	4.許可進入場所濃度測定結果及測定人員簽名。
	

	
	5.現場監視人員簽名。
	

	度測定

氣體濃
	1.18%≦空氣中氧氣含量＜23%。
	

	
	2.硫化氫濃度＜10ppm。
	

	
	3.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之濃度不得超過其爆炸下限之10%。
	

	檢　　　點　　　結　　　果　　　之　　　判　　　定
	

	備註：

1.檢查員應就各項檢點內容逐一詳細檢點，如符合者打「ˇ」、不符合者打「X」、無該項者打「/」。

2.檢查結果之判定符合者檢查員可入槽檢查，不符合者不得入槽檢查。
	表單編號
	P3-62-31A
	95.02

	
	


會檢人員職稱：

簽  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查員簽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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